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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傳內容字 
1010032895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1/08/22

漲跌密碼 101/05/14 
14:30~15:00

節目廣告化 內容略如下：主持人宣稱其軟體系統及推荐自
我操作績效如下：「……我近期最得意代表
作，例如：玉晶光多空雙贏共計賺368元。為什
麼呢?不要問我，『股神系統』會很清楚告訴
你……。」「……你放心，我會幫你把錢賺回
來，投資朋友這不是保證獲利，但是我操作蠻
順利，例如：大立光共計賺366元（包含特別會
員加總統會員），這是我得意代表作……，我
常想，我若是張宇明會員的話，若一個老師可
幫我賺這麼多錢，會很感動……。」「……投
資朋友，若你操作不順利，或許張宇明可幫助
你，那我相信我不能幫助你，大概能幫助你的
不多了，或許已經沒有了」。「……有會員問
我做股票，如何分析、預測？我是看標準答
案，這標準答案看那裡？就在『股神系
統』裡…」；另以圖卡呈現並旁白陳述「千金
難買早知道 萬金難買後悔藥」、「千金難
買→早知道」、「股神系統→早知道」、「我
在12月至2月操作贏33筆，普通會員共賺80.2元 
股神操盤室 張宇明」。最後節目結束前主持人
強調：投資朋友，股神系統可以幫助你，張宇
明可以幫助你，電話打通即可。並以圖卡呈現
並旁白陳述永遠保證，誠信宣言如下：「任何
一天，任何一筆，績效造假，全額退費。」
「持股5檔以內，帶進一定帶出。」「會員只有
總、特、普三種等級。十年堅持，永久有
效。」於節目中插播「股神操盤室 誠信宣
言」廣告內容，且與節目相搭配。前揭節目內
容推介、宣傳特定軟體產品，已明顯表現出媒
體為某種產品宣傳之意涵，節目未與廣告區
分，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
定。

罰鍰 
NT$600,000

華人商業台亞洲衛星電視股
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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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0033627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1/08/23

18:00~18:30 荐自我操作績效如下：１、「……我近期最得
意代表作例如：玉晶光多空雙贏共計
賺368元。為什麼呢?不要問我，『股神系
統』會很清楚告訴你……。」２、「……你放
心，我會幫你把錢賺回來，投資朋友這不是保
證獲利，但是我操作蠻順利，例如：大立光共
計賺366元（包含特別會員加總統會員），這是
我得意代表作……，我常想，我若是張宇明會
員的話，若一個老師可幫我賺這麼多錢，會很
感動……。」３、「……投資朋友，若你操作
不順利，或許張宇明可幫助你，那我相信我不
能幫助你，大概能幫助你的不多了，或許已經
沒有了。」４、「……有會員問我做股票，如
何分析、預測？我是看標準答案，這標準答案
看那裡？就在『股神系統』裡……」；另以圖
卡呈現並旁白陳述「千金難買早知道 萬金難買
後悔藥」、「千金難買→早知道」、「股神系
統→早知道」、「我在12月至2月操作
贏33筆，普通會員共賺80.2元 股神操盤室 張
宇明」。　(二)最後節目結束前主持人強
調：投資朋友，股神系統可以幫助你，張宇明
可以幫助你，電話打通即可。並以圖卡呈現並
旁白陳述永遠保證，誠信宣言如下：１、「任
何一天，任何一筆，績效造假，全額退
費。」２、「持股5檔以內，帶進一定帶
出。」３、「會員只有總、特、普三種等
級。十年堅持，永久有效。」(三)於節目中插
播「股神操盤室 誠信宣言」廣告內容，與節目
相搭配。前揭節目內容推介、宣傳特定商
品「股神系統」軟體，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
種商品宣傳之意涵，節目未與廣告區分，已違
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。

NT$600,000股份有限公司

通傳內容字 天良草本 101/03/21 違反法律強 內容略如下:播送多富貿易有限公司託播之「天 罰鍰 冠軍電視台鑫傳視訊廣告股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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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0035205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1/08/23

機能護膚
皂-化粧品
廣告

17:08~17:26 制或禁止規
定 (化粧品
管理條例)

良草本機能護膚皂」化粧品廣告，內容刊登：
「……整個臉像貓仔……整個臉爛波波……結
果用這個洗下去……皮膚坑坑洞洞，通通不見
了……這真的很有效果，因為這個可以調整皮
膚的酸鹼值，調整我們皮膚油脂的平
衡……」等文詞與畫面，案經臺中市政府衛生
局查獲，移交嘉義縣政府調查，並經廣告託播
者受任人於101年7月2日至嘉義縣政府衛生局說
明，坦承確認該廣告未領有廣告核准字號即刊
登，核其違規情事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
第24條第2項規定，爰依同條例第30條規定，核
處託播者多富貿易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1萬5千
元，此有嘉義縣政府101年7月13日府衛藥食字
第1010013120號裁處書可稽，並副知本會在
案。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違反衛
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第1項規定。

NT$200,000份有限公司

通傳內容字 
1014804256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1/08/28

週末電影
院「奪魂
鋸7」節目

101/02/03 
22:00~23:37

妨害兒童或
少年身心健
康

一、受處分人經營之ELTA綜合台頻道
於101年2月3日22時許播出週末電影院「奪魂
鋸7」節目（標示為「輔」級），內容描述一名
兇手對受害者刑求，節目畫面呈現兇手虐殺人
之近距鏡頭，播出以下違法內容：(一)「電鋸
直接將人體穿膛剖肚」於22時8分19秒
至22時8分53秒畫面處。(二)「鐵具鍊住腦部身
綁鐵柱上」於22時30分28秒至22時30分30秒畫
面處。(三)「將魚鉤放置於人體胃中，從口拉
出，如果發出聲響則四面鐵樁即刻穿刺人
腦」於22時43分10秒至22時45分58秒畫面
處。(四)「鉗子器具直往嘴部拔牙，出現血盆
大口」於23時7分17秒畫面處。(五)「圓形器具
支架四方穿頭刺頸」於23時8分22秒
至23時8分44秒畫面處。(六)「人體頸部斷
頭」於23時14分50秒至23時14分52秒畫面
處。(七)「吊有鐵鍊之鐵樁穿刺入人體左胸膛

罰鍰 
NT$300,000

ELTA綜合台愛爾達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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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吊人體」於23時19分28秒至23時21分39秒畫
面處。(八)「器械套進人腦後瞬間臉部爆炸開
孔腦漿四溢」於23時19分04秒至23時27分29秒
畫面處。(九)「遭截肢之肢體剖面切斷鏡
頭，血液泉湧狂瀉」於23時29分47秒
至23時29分57秒畫面處。(十)「利器刺進眼
珠，眼睛遭封眼縫合」於23時30分05秒
至23時30分26秒畫面處。
二、前揭內容雖部分以馬賽克呈現，仍可看出
形體或其他瞬間血肉模糊、人物哀號、被虐影
像、慘叫聲、死後慘狀等情狀。其暴力、血
腥、恐怖等畫面與情節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
健康，此有本會節目側錄光碟可稽，已違反衛
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2款規定。

通傳內容字 
1014804292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1/08/28

東森亞洲
新聞

101/02/24 
21:00~22:00

節目廣告化 內容略述如下：(一)主播導言：相信許多人都
有肩頸僵硬、腰酸背痛的經驗，尤其是長時間
坐在辦公室又缺乏運動的上班族。解決方法不
外按摩舒壓、或買個酸痛貼布回家。不過這些
方法對工作量大的藝人曾國城來說根本都沒有
用，年過40的他，靠的是熱銷日本的黃色小丸
子，再多的演出一樣精神奕奕，體力過人(畫面
出現武田合利他命強效碇商標、藥品)。(二)介
紹曾國城代言廣告活動：藝人曾國城打飛代表
酸痛的娃娃，曾國城過人的體力來自合力他命
強效碇。合力他命強效碇在日本年銷售超
過50億，是臺灣人到日本旅遊必買的商品(畫面
出現武田合利他命強效碇商標、藥品)。(三)訪
問：日本武田公司董事長杉本雅史、臺灣武田
藥品李仁琳董事長(日本武田公司董事長杉本雅
史受訪說出商品名稱 「EX PLUS」)。二、前揭
節目內容提商品名稱，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
定廠商促銷宣傳之意涵，節目未與廣告區
分，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。

警告 
NT$0

寰宇新聞二台亞洲衛星電視股
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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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傳內容字 
1014804302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1/08/28

全民最大
黨

100/10/13 
21:00~22:00

節目廣告化 內容略如下：整集節目持續於主持人桌上擺放
高雄義大世界-萬聖驚魂之小型活動海報，使得
藝人郭子乾主持時，活動資訊即全程露出
於「最大黨廣告時間-Fedeex喪屍篇」單元一
中，藝人吳怡霈:「……都是你出什麼餿主
意，明知道高雄什麼義什麼世界外面很多人在
裝神弄鬼、很多喪屍，你叫他一個人去徒手對
付那些喪屍……」，另藝人阿迪拿出相關活動
之紙杯並提及：「……如果你們想要演鬼，想
要參加萬聖節Party的話，趕快到義什麼世界參
加囉」吳怡霈即回應：「那我要去預約門
票」。於「最大黨廣告時間-Fedeex喪屍篇」單
元二中，藝人阿迪再次拿出相關活動之紙杯並
提及：「……但是如果我們壓力很大，老百姓
壓力很大，要去哪裡呢?當然就是去義大世界參
加萬聖節的Party囉……」。郭子乾亦說明：
「……如果真的想要被刺激一下，就可以去參
加萬聖派對，這個義X世界就在高雄，可以嘗試
一下……」阿KEN另提及：「……我已經幫你們
想好退路了，就是你們可以到義大世界
去，……去扮鬼來嚇人……」。白雲手持活動
紙杯於節目總結：「……像這次我們的高雄義
大娛樂世界，就推出了萬聖節……」，同時指
向海報續說明：「……萬聖驚魂，有人在問阿
菊姐，這個吸管怎麼那麼好，還有個南瓜會哀
哀叫，要去哪裡找才有?我跟你說，7-11，如果
你去訂兩張義大的票，它就送你兩支。要記
得，要去萬聖節不用跑到日本、跑到美國、跑
到歐洲國家，在我們台灣就
有，……到10月31號喔，有大朋友、小朋
友，爸爸媽媽就把全家帶去共襄盛
舉……」。郭子乾並接續提及：「我有去玩
過，裡面還有花車遊行，就像日本迪士尼一

罰鍰 
NT$800,000

中天娛樂台中天電視股份有
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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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，真的有用心在經營，真的很好
玩……」。於每節節目中插播「義大遊樂世界 
萬聖驚魂」20秒廣告，涉與節目中推介之「義
大世界萬聖節派對」相搭配。前揭內容明顯表
現出媒體為特定場所宣傳之意涵，且節目內容
與廣告相搭配，致節目內容未與廣告區分，已
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。

通傳內容字 
1014804360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1/08/28

台灣大頭
條

100/09/21 
18:50~18:54

違反性侵害
犯罪防制法

內容略如下:於18時50分42秒至18時54分35秒許
播送「高三女朝會腹痛 學校廁所產女嬰」、
「曾不敢自己回家 家人籲逮性侵狼」報導時播
送以下內容涉有揭露性侵被害人身分（為顧及
法令規定，以下以○○替代報導中所揭露之真
實姓名、案發學校所在地區及其他可能揭露被
害人身分之資訊）：記者由校外往校內拍攝之
畫面無後製處理。記者口述：「……皮膚白皙
妹妹頭，這名○姓少女長相甜美可愛（並
有「臉部有馬賽克處理，翻拍facebook網頁，
「○○只分享部分資訊給所有人」之畫
面），目前就讀高職美容美髮科○年
級，……從小就沒了父母，在○姓父母照顧
下，少女快樂成長，直到前陣子，少女不小心
看到戶口名簿，才知道自己養女的身分，○年
來○家對她視如己出，大哥一聽到寶貝妹妹被
性侵……」（畫面字卡並同時出現「○姓少
女、高職○年級、排行老○、養父母照顧長
大」等資料）。記者口述：「這名○姓少
女，從公車下車後，就一路從○○路要走回
家，不過就在○○路○○○巷時候，被一名中
年男子，拖到巷子裡頭性侵猥褻……」及畫面
拍攝路牌「○○路○○○巷」，以上揭露受害
女學生居住地區及其姓氏。另畫面播出涉嫌遭
性侵女學生就讀之學校大門、校園場景、學校
制服及週記，並訪問該校學務主任及少女大

罰鍰 
NT$180,000

三立新聞台三立電視股份有
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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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，雖有將部分畫面予以後製處理，惟已有足
以辨識當事人身分之虞。前揭新聞內容經內政
部認定因新聞畫面呈現含學校大門、校園場
景、學校制服、被害人住家附近之巷弄、被害
人週記內容等，足以辨識被害人之身分資
訊。受處分人播出前開節目內容，業已報導足
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，此有內政
部100年11月14日台內防字第1000225036號函可
稽，已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條第1項規
定。

罰鍰： 元件件 核處金額：警告： NT$2,680,000 6  1


